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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(一)臺北市政府已聘僱專業法律顧問，未來併就促參爭議案件適

時提供專業法律意見。  

(二)促參案件及其租金優惠除納入促參訓練課程，加強臺北市政

府承辦人員對相關法令之專業知識外，爾後如遭遇法令適用疑

義，且遇相關單位見解不同，該府將責成促參法規窗口或 BOT 案

主辦機關函請中央主管機關釋示，以確保案件辦理適法性。  

(三)財政部除已於 105年 3月 15日通函各主辦機關重申，適用促

參法提供民間機構使用之公有土地，如各機關主管法令就其所管

土地之出租或設定地上權另訂有租金優惠規定，並已依該規定優

惠計收租金者，不得再依促參租金優惠辦法規定優惠租金，並將

適時納入教育訓練課程，加強宣導。  

(四)臺北市政府另已於 105年 6月 24日擬具「臺北市政府 105年

度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專業人員基礎班訓練計畫」函報財政

部，以加強該府承辦人員之法令專業知識，避免執行業務產生缺

失。  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臺北市政府已於 106年 2月 24日修正發布「臺北市產業發展獎勵

補貼申請須知」，並自 106年 3月 24日生效，其中適用市有房地

租金減免部分，明訂依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」參與投資該

市公共建設之案件，僅得於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公有土地出

租及設定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」所定租金優惠計收方式，以及臺

北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第 9 條所定使用市有房地租金減免擇一適

用，俾免再次發生市有土地租金重複優惠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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